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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

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 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高

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 2024 年度中央农村环境整

治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

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 年度，财政部分批下达我区 2024 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

专项资金共计 1425 万元，用于支持全区农村环境整治和农村环

境保护工作。

2023 年 10 月 31 日，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度农村

环境整治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3〕114 号）提前下达

新疆 2024 年农村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849 万元。

2024 年 6 月 10 日，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度农村环境

整治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资环〔2024〕64 号）下

达新疆 2024 年农村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5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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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如下：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 2024 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1425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推动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治理后村庄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置，环境干净

整洁。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完成环境整治的行政村

数量（个）
2

新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吨/日）
90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经过整治的村庄，满足“三

基本”要求的比例
≥9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完工率 ≥40%

项目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

率
3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完工设施稳定运行比例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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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 年 12 月 4 日，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农

村环境整治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3〕114 号）分解

下达中央资金 849 万元。

2024 年 7 月 17 日，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4 年农村环境整

治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74 号）分

解下达中央资金 576 万元，地方资金 324 万元。

新疆 2024 年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项目共计资金 1749 万元，其

中，中央财政资金 1425 万元，地方资金 324 万元。具体分解如

下：

2024 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预算分配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州
项目承担

单位
项目名称

中央

资金

地方

资金
总投资

1
吐鲁番

市

鄯善县吐峪沟

乡人民政府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项目
849 0 849

1 克州
阿图什市农业

农村局

阿图什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
576 324 900

总 计 1425 324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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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 2024 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1749

其中：中央补助 1425

地方资金 324

年度总体

目标

推动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治理后村庄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置，环境干净

整洁。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完成环境整治的行政村

数量（个）
2

新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吨/日）
90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经过整治的村庄，满足“三

基本”要求的比例
≥9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完工率 ≥40%

项目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

率
3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完工设施稳定运行比例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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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预算的

通知》（新财资环〔2023〕114 号）中随文下达绩效目标表如下：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分解表

（ 2024 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

地方财政部门 吐鲁番市财政厅 地方主管部门 吐鲁番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承担单位 鄯善县吐峪沟乡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849

其中：中央补助 849

地方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明显改善项目区域内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及农村生活污水乱排问题，提高居民满意度。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覆盖行政村（个） 2

受益人口（人） ≥2577

管网数（米） ≥16000

污水处理设施（座） 3

污水检查井（座） 483

质量指标
经过整治的村庄，生活污水

治理率
≥6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行政村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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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下达 2024 年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第二批）预算

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74 号）中随文下达绩效目标表如

下：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分解表

（ 2024 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阿图什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

地方财政部门 克州财政厅 地方主管部门 克州生态环境局

项目承担单位 阿图什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900

其中：中央补助 576

地方资金 324

年度总

体目标

通过实施阿图什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项目实施地的村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80%

以上，出水农田就近灌溉回用。垃圾处理示范村垃圾就地处理率达 90%以上。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户用型污水处理设施

（个）
811

新建化粪池（个） 191

受益人口（人） 3414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按期完工率 100%

项目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COD 削减量 ≥1.558t/a

生态效益指标 BOD 削减量 ≥0.779t/a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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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度下达我区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共计资金 1749 万元，

实际到位 1749 万元，到位率 100%。其中，中央资金 1425 万元，

地方资金 324 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用于农村环境整治资

金项目资金总计 1749 万元，实际已执行 548.57 万元，资金执行

率 31.36%。其中，中央补助资金预算 1425 万元，全年执行 548.57

万元，执行率 38.50%；地方资金 324 万元，全年执行 0 万元，

执行率 0%。

提前下达新疆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项目预算资金 849 万元，其

中，中央资金 849 万元，执行数 482.57 万元，执行率 56.84%。

项目实施进度偏慢，导致竣工验收时间延长，工程已完工，未完

成竣工验收手续，导致执行率偏低。

下达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第二批）项目预算资金 900 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576 万元，执行数 66 万元，执行率 11.46%；地

方资金 324 万元，执行数 0 万元，执行率 0%。资金下达时间较

晚，且项目具体内容发生变更，导致执行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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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承担

单位

中央

资金

（万

元）

中央资

金执行

金额（万

元）

中央资

金执行

率（%）

地方

资金

（万

元）

地方资金

执行金额

（万元）

地方资

金执行

率（%）

1

新疆鄯善县吐

峪沟乡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

目

鄯善县吐

峪沟乡人

民政府

849 482.57 56.84% 0 0 0

2

阿图什市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

阿图什市

农业农村

局

576 66 11.46% 324 0 0

合计 1425 548.57 38.50% 324 0 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关于加强生态环保资金管理推动建立项目储备库

制度的通知》《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1）》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择优在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储备库中选择项目并安排资金。2024 年 5 月、8 月对农村环境整

治资金项目进行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

通过下达督办文件和现场实地督导等方式，督促项目实施和预算

执行。定期调度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执行和项目进展情况，推动项

目实施。

1.资金分配科学性。

一是突出重点。聚焦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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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态环境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决策部署，围绕农村环境整

治资金重点目标任务，择优在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项目储备库

中选择支持项目。二是强化对比分析。说明当前分配资金的性质、

来源、额度、投资方向、实施期限等基本情况，更好体现支持的

必要性和突出效果。

2.资金下达及时性。

2023 年 12 月，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农村环

境整治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3〕114 号）分解下达

中央资金 849 万元；2024 年 7 月，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4 年中

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

74 号）分解下达中央资金 576 万元，地方资金 324 万元，均严

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及时分解下达。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要求各主管单位

严格按照规定分配资金，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报财政厅主管业务处

室审核后，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财政经费专题会议审核，审

核通过后印发资金拨付文件。各主管部门、各级财政部门和资金

使用单位加强项目监管、经费使用管理等工作，遵循“谁使用、

谁负责”责任机制，加强专项经费管理，指导各地定期做好资金

绩效监控，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加强资金跟踪监管。各级财政部

门和主管部门单位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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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

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

230 号）等文件使用资金，无超标列支相关费用、专款专用、不

存在截留、挤占、挪用序列支出等情况，票据合法合规并及时归

档，在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根据《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 113 号）等文件执

行资金，按照中央下达和地方各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

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资金执行合规。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关于加强和规范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结果应用的通知》（新财预〔2022〕57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强化资金使用监管，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

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到绩效监控，预算执

行完成后做好绩效评价，充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资金安全

规范使用，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所有资金均由承担单位合规支出，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在资金

拨付、监管等方面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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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推动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治理后村庄生活污水得到

有效收集和处置，环境干净整洁。2024 年度已完成污水管网

12000 米，污水处理设施 6 座，污水检查井 425 座。明显改善项

目区域内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及农村生活污水乱排问题，居民满意

度提高。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支持完成环境整治的行政村数量（个）指

标，指标值为 2，我区实际完成 0 个，完成率 0%，偏差率 100%，

未完成原因：一是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工程已完成，未完成竣工验收手续；二是阿图什市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资金下达时间较晚且项目内容变更，导致项目实施进

度较慢，目前正在招投标阶段。

b.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吨/日）指

标，指标值为90吨/日，我区实际完成100吨/日，完成率111.11%，

偏差率 11.11%。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指标，指标值为

100%，我区实际完成 100%，偏差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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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财政部随文下达经过整治的村庄满足“三基本”要求的比

例指标，指标值为≥9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11.11%，

偏差率 11.11%。

（3）时效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开工率指标，指标值为 100%，我区

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完工率指标，指标值为≥40%，我区

实际完成 0%，完成率 0%，偏差率 100%，未完成原因：一是新疆

鄯善县吐峪沟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工程已完成，未完成竣

工验收手续；二是阿图什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项目内容变

更，导致项目实施进度较慢，目前正在招投标阶段。

（4）成本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社会效益指标。

（3）生态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指标，指标

值为 30%，我区实际完成 33.5%，完成率 111.67%，偏差率 11.67%。

（4）可持续影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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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完工设施稳定运行比例，指标值为

10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群众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85%，我区

实际完成 90%，完成率 105.88%，偏差率 5.8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1.未完成的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支持完成环境整治的行政村数量（个）指

标，指标值为 2，我区实际完成 0 个，完成率 0%，偏差率 100%，

未完成原因：一是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工程已完成，未完成竣工验收手续；二是阿图什市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资金下达时间较晚且项目内容变更，导致项目实施进

度较慢，目前正在招投标阶段。

2.未完成的时效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完工率指标，指标值为≥40%，我区

实际完成 0%，完成率 0%，偏差率 100%，未完成原因：一是新疆

鄯善县吐峪沟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工程已完成，未完成竣

工验收手续；二是阿图什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项目内容变

更，导致项目实施进度较慢，目前正在招投标阶段。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具体工作任务细化分解，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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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工作质量和进度要求，形成目标分解和责任落实体系，将

绩效目标分解到相关责任人，保证目标责任落实，按照时间节点

有序推进。二是强化指导帮扶，加强对项目承担单位的宣传培训，

增强绩效管理意识，督促项目申报单位在设计项目实施方案和绩

效目标时严肃对待、实事求是。三是定期开展预算资金绩效自评

工作，定期对单位预算资金绩效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动态监控，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 10 分、产出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30 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分。经自评，2024

年度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81.82 分，其

中：预算执行 3.14 分、产出指标 38.68 分、效益指标 30 分、服

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分，自评结果为“良”。

2.在绩效自评中发现：提前下达资金涉及项目实施进度偏

慢，导致竣工验收时间延长。第二批下达资金，由于项目变更且

招投标周期较长，资金执行不理想。针对问题，提出以下改进措

施：一是加强项目前期方案和现场调研优化工作，做到数据不遗

漏，偏差小，做到预算合理，落地性强，避免后期实施变更。二

是在预算管理方面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加强学习，进一步明确如

何参照考核体系，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效用。三是在项目管理方面加强与财政部门的紧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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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好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运用好绩效评价的结果，不断提

升项目管理水平。四是在预算执行方面，发挥项目主管部门监督

作用，加强对项目实施责任单位的指导督促，保障项目按序时进

度实施。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

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

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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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转移支付
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资金使用单位

鄯善县吐峪沟

乡人民政府

阿图什市农业

农村局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

（B）

预算执行率

（B/A)

年度资金总额： 1749 548.57 31.36%

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1425 548.57 38.50%

地方资金 324 0 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

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突出重点、强化对比分析 /

下达及时性 均在限定时间内正式分解下达 /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拨付 /

使用规范性 按照相应分类科目使用 /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中央下达和地方各级预算安

排的金额执行
/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定期调度预算执行情况 /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所有资金均由承担单位合规支出 /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推动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治理后村庄生活污

水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置，环境干净整洁。

已完成污水管网 12000 米，污水

处理设施 6 座，污水检查井 425

座。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支持完成环境整治

的行政村数量（个）
2 0

《新疆鄯善县吐

峪沟乡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项目》工

程已完成，未完成

竣工验收手续；

《阿图什市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项目变更，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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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暂未开工，目前

正在招投标阶段，

未到评价节点。下

一步加强项目前

期方案和现场调

研优化工作，督促

落实未开工项目

尽快完工。

新增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能力（吨/日）
90 100

质量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

率
100% 100%

经过整治的村庄，

满足“三基本”要

求的比例

≥9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100%

项目完工率 ≥40% 0%

一是《新疆鄯善县

吐峪沟乡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

工程已完成，未完

成竣工验收手续；

二是《阿图什市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项目变更，

导致暂未开工，目

前正在招投标阶

段，未到评价节

点。下一步督促落

实未开工项目尽

快完工。

项目效

益

生态效益

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率
30% 33.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新完工设施稳定运

行比例
100% 1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85% 9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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